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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浈防疫指办函〔2021〕4 号

浈江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
关于印发浈江区大规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区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相关成员单位，各镇人民政府、办事处：

为有序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处置，经区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同

意，现将《浈江区大规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做好各项准备，视疫情发展情况及省、市的安排部署，

再确定开展核酸筛查的具体情况和安排。届时，执行中遇到的问

题，请径与区卫生健康局联系（联系人：甄健民，联系电话：

13435055924）。

浈江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

防控指挥部办公室

(代章）

2021 年 7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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浈江区大规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实施方案

为做好我区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人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

各项准备工作，确保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划定区域范围内

全员核酸检测任务，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工作要求，按照《国务院

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和不同场景

不同情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对实操指南的通知》《国务院联防

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关于全员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导意见》和

《韶关市市辖三区大规模人群新冠病毒核酸筛查工作方案》等文

件精神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积极应对突发新冠肺炎疫情，规范全员核酸检测组织、采样、

检测、报告等工作流程，统筹调配资源，提高采样效率和检测质

量，快速及时开展人群新冠病毒核酸排查。经评估启动全员核酸

检测工作时，要求力争 24 小时内完成全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和

报告的目标。

二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区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。负责统一领导、部署、指挥、

协调本区内全员核酸检测的各项工作。负责发布全员核酸检测公

告，启动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，做好资源调配、队伍配置、落实

工作经费、场所准备、物资准备、人员准备等保障措施，建立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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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采样点分布地图，并对外公布。

（二）区卫生健康局。负责组建大规模人群核酸采样队伍，

统筹协调采样队伍、核酸检测资源调配和现场协调。负责做好核

酸采样点医疗保障和发热病例转运工作。配合督促村（居）委会

做好群众发动、组织工作。

（三）区委宣传部。指导、协调做好全员核酸检测的新闻发

布和宣传报道工作，密切跟踪舆情动态，加强对新闻网站的管理

和引导。负责协调相关宣传资源，在防控区域内开展核酸检测动

员宣传。

（四）区委政法委。组织基层落实区域管控措施，督促各街

镇按照职责分工组织“三人小组”配合做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相

关工作。依法处置因疫情防控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，维护社会

大局安全稳定。

（五）区工信局。做好应急通信保障，协调电讯业务营运商

对辖区用户推送核酸采样检测通知，保障采样点网络通讯顺畅。

（六）浈江公安分局。提供大数据支持，牵头落实区域管控

措施；派出安保力量维持采样点现场秩序；做好防控区域道路交

通管控，确保交通顺畅。对拒绝配合核酸采样的进行法制教育，

对不配合采样并妨碍采样工作秩序的，依法采取强制措施。

（七）区财政局。根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需要提供资金保障，

安排物资准备、检测费用、工作人员补助等等所需财政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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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区住建局（交通运输局）。保障全员核酸检测所需人

员、物资、设备、标本的运输工作；协助公安部门做好防控区域

道路交通管控。

（九）区城管和执法局。负责落实采样点环境保洁、生活垃

圾清运和环境消毒工作。

（十）区统计局。向公安部门、街道提供我区全国第七次人

口普查数据，协助开展区域人口基数摸底。

（十一）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。协助卫生健康部门对防控

区域内人员健康码进行赋码；协助配合公安部门推进人口相关数

据共享至疫情防控管理系统，为全员核酸检测提供人口底数。

（十二）团区委。负责组建应急志愿服务预备队伍，面向社

会公布协助开展核酸检测志愿服务招募公告，招募志愿者协助开

展核酸检测工作，协助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做好志愿者的管理服

务、培训教育、激励嘉许等工作。

（十三）区教育、市场监管、人社等部门。按照“谁管辖谁

负责、谁审批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依职责做好人员排查、场所管控

等措施。

（十四）市生态环境局浈江分局。协调指导医疗废物处置企

业做好采样场所医疗废物转运及无害化处理。

（十五）各镇政府（办事处）、村（居）委员会。具体组织

实施本辖区全员采样工作。建立辖区全员核酸检测专项工作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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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指挥机制；负责采样场地的选点及配套实施、物资准备和现场

组织、联络、保障等相关工作；负责组建采样现场志愿者队伍和

保障人员队伍；落实采样点后勤（餐饮、卫生间等）保障；落实

区域管控措施和报告措施；做好防控区域人口数量统计和组织动

员；依托村（居）网格化管理，负责辖区应检人员底数的摸查、

登记、通知工作，确保不漏一人。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划定采样区

域，分区分片开展采样工作；配合政法、公安部门维持好采样区

域和现场安全保障工作。

四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采样点的设置。浈江区采样点设置原则上以固定采样

点为主，上门采样为辅。固定采样点由各镇（办）根据需要，按

照《广东省新冠病毒大型核酸检测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选择若干

个现场空旷、通风良好的场所；上门采样点设置参照固定采样点

设置标准，上门采样仅限制于学校、大型企业，提供上门采样服

务；各级医院医务人员及工作人员原则上由本医疗机构负责。

（二）采样点的人员安排。1.经测算，全区管理的采样对象

预估数为 40 多万人，以 1 天完成全员核酸检测为目标，每个采

样单元（配 2 名医护人员）每小时不少于 100 人份的采样能力，

每个采样单元配备 1 名信息录入员（各镇办负责）、1 名信息核

查员（各镇办负责）、4 名志愿者（团区委负责）、2 名安保人

员（区公安部门负责）。每 5 个采样单元配 1 名消毒工作人员（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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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管局负责）、1 名标本装箱工作人员和 1 辆转运车辆（区住建

负责）。各采样队伍人员所在医疗卫生单位要按照每天 3 班，每

班 4 小时的标准，做好防护用品储备，确保在收到指令后 2 小

时内完成队伍集结，4 小时内到达指定区域开展采样工作。2.浈

江区的花坪镇、犁市镇的核酸采样任务由浈江区核酸采样队伍完

成，其余镇（办）的采样任务由韶关市对口支援队伍完成（详见

附件 2）。支援人员的防护装备（N95 口罩、防护面屏、隔离服

等）由支援人员辖区政府统一准备。

（三）采样点的现场组织。每个采样点应设立一名由镇（办）

领导或部门领导担任的指挥长，一名卫生医务人员担任副指挥

长，明确采样点联系人、联系电话，并测算出采样点能设立的采

样单元的数量，以及落实采样需要的帐篷、桌椅、电脑等物资，

保障水电供应。采样点应按照《广东省新冠病毒大型核酸检测工

作指引（试行）》的要求规范设立。

（四）采样点应检人员的组织。启动全员核酸检测时，所在

区域实时临时管控措施。各镇（办）应提前做好预案，将辖区居

民合理划分区域和采样时段，组织引导辖区居民分时段、有序前

往社区采样点或集中大规模采样点。提前组织安排扫码登入粤核

酸系统生成个人采样信息码，对老人等无法自助通过信息化手段

收集信息的，可指导家庭成员或志愿者协助、手工登记等方式进

行信息填报。对行动不便无法自行前往采样点的人员，由村（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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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登记造册，安排机动采样队伍上门采样。

（五）采样点的采样与送检。1.从事新冠病毒核酸大规模检

测的标本采集人员应当经过生物安全培训合格，熟悉标本种类和

采集方法，熟练掌握标本采集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。2.全员人群

筛查时,低风险地区，采用 10:1 混采检测方案；中风险地区和防

控区域人群采用 5:1 混采检验方案；高风险地区人群采取单检方

案。3.区住建局（交通运输局）每小时一次从采样点将样本转送

到样本集中收集点，每 2 小时一次转送至指定的实验室。标本接

送应使用专用的交接单做好交接手续。

（六）现场医疗废弃物管理。样本采集场所和开展核酸检测

实验室产生的医疗废弃物应规范标识，严密包装，规范处置，日

产日清和无害化处理。

（七）清洁与消毒措施。区城管和执法局负责安排做好采样

点环境保洁和生活垃圾清运，以及安排有资质的消杀队伍对采样

场所开展场所消毒和终末消毒工作。

（八）应急处置。各镇（办）应制定应急预案，妥善处理可

能出现的各类突发事件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落实落细准备。各镇（办）要高度重视开展全员核

酸筛查工作，提高认识，提前部署，积极落实属地责任，做好全

员核酸检测的各项准备。在 8 月 3 日前制定本镇（办）全员核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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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方案，完成本镇（办）人员底数摸查、采样点的布点、物资

准备、人员准备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演练培训。浈江区核酸采样队伍队员所属单位要

加强队员采样技能、防护知识和技能培训，合理安排工作，做好

应急准备，确保得到指令后能及时派出，按时到达指定位置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启动全人群核酸筛查后，各镇（办）

各单位要加强沟通，协调联动，资源共享，信息互通。指定专人

负责信息报送工作，及时反馈采样、检测工作信息、通报工作进

展，保守工作秘密。

附件：1.浈江区新冠肺炎大规模核酸检测领导小组成员

2.浈江区镇（办）、村（居）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采样

点信息汇总表

3.核酸采样平面布局图

4.采样点基本设施配置参考标准

5.广东省新冠病毒大型核酸检测工作指引（试行）

6.粤核酸小程序受检人采样二维码生成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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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浈江区新冠肺炎大规模核酸检测领导小组成员

一、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鲁锦锋 区委副书记、区长

常务副组长：王友华 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

副组 长：刘 锋 区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

宋宇林 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

马细妹 副区长

曾东野 副区长

成 员：何先胜 区政府办主任

叶丽芬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

邓伟霖 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

李红保 区教育局局长

邱 斌 区工信局局长

曾大江 市公安局浈江分局副局长

余 华 区财政局局长

曾开全 区人社局局长

成 容 区住建局局长

雷小军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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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永权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

钟沛珍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

许 波 区统计局局长

张光宝 区城管和执法局局长

周文杰 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长

刘 文 市生态环境局浈江分局局长

杨 岚 团区委书记

罗宇锋 新韶镇镇长

毛兰萍 乐园镇镇长

饶 聪 十里亭镇镇长

张美成 犁市镇镇长

曹其永 花坪镇镇长

李芳芳 东河街道办主任

付雪平 车站街道办主任

陈如碧 风采街道办主任

廖 灵 曲仁办主任

二、下设工作组

（一）综合组

组 长： 何先胜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

副组长： 潘 志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肖信方 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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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员： 区政府办、区卫生健康局相关工作人员

（二）采样组

组 长：雷小军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

副组长：甄健民 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

成 员：区卫生健康局相关工作人员。

（三）物资保障组

组 长：邱 斌 区工信局局长

副组长：冯华斌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涂国坚 区工信局副局长

曾慧兰 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

成 员：区工信局、区卫生健康局相关工作人员。

（四）信息组

组 长：叶丽芬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

副组长：郑 烁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、网信办主任、

新闻办主任

甄健民 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

成 员：区委宣传部、区卫生健康局相关工作人员。

（五）督查督办组

组 长：沈文华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副组长：童 兰 区委督办室主任

成 员：区委办、区政府办相关工作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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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社会稳定组

组 长：邓伟霖 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

副组长：曾大江 市公安局浈江分局副局长

成 员：区委政法委、市公安局浈江分局、各镇办相关工作

人员。


	



